
今年的春节， 邓柳佳过得很
不痛快 ！ 因为 ， 在节前她受了
伤， 而单位又不承认她的伤属于
工伤， 并拒绝对其进行赔偿。 为
此， 她向本报咨询自己应该如何
处理此事。

邓柳佳说 ， 她自幼喜爱舞
蹈， 单位同事们也都认为她跳得
不错。 因此， 在公司举办的2018
年年会中， 她应大家要求登台表
演节目。

岂料， 由于公司请人搭建的
舞台不牢固， 在她表演时突然坍
塌。 此次事故， 造成她全身多处
受伤。 经医院救治， 她终于赶在
春节前出了院， 并花去1万多元
医药费用。

在办理工伤待遇时 ， 公司

说： 因她没有参加工伤保险， 不
能享受工伤待遇。 同时， 公司认
为她受伤的原因并非由于工作，
故不构成工伤。 在她已经从舞台
搭建者那里获得相关赔偿后， 无
权要求公司再对她进行赔偿。

邓柳佳说， 她想知道公司的
说法是否正确？ 她应该怎么办？

说法
公司的说法和做法均是错误

的。 在本案中， 公司必须给予邓
柳佳相应工伤赔偿待遇。 其原因
如下：

其一 ， 邓柳佳的情形构成
工伤。

公司组织的年会活动， 虽然
不属于生产经营， 且与职员本职

工作没有直接关联， 但它仍属于
单位行为。 该行为是公司加强员
工间相互沟通 、 增强企业凝聚
力， 调动员工积极性， 提高工作
效率的一种方式， 与生产经营工
作存在一定的关联性。 从另一个
角度看， 这是一种特殊性质的工
作安排。 而邓柳佳之所以参加公
司年会并表演节目， 是服从公司
这一特殊工作安排的具体体现。

与之对应， 邓柳佳表演的舞
台当属工作地点， 年会期间当属
工作时间。 而 《工伤保险条例 》
第十四条规定： “职工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 ， 应当认定为工伤 ：
（一） 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
因 工 作 原 因 受 到 事 故 伤 害 的
……” 因此， 邓柳佳所受伤害构

成工伤。
其二， 公司不得以邓柳佳已

从舞台搭建者那里获得赔偿推卸
自己的责任。

本案中， 尽管舞台搭建者已
经对邓柳佳作出赔偿， 但这种赔
偿并非基于工伤的原因。 况且，
工伤赔偿与此属于两种性质完全
不同的赔偿。

正因为如此， 《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二
条规定： “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
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 因
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 劳动者
或者其近亲属可向人民法院起诉
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的， 告知其按 《工伤保险条例》

的规定处理。” 因此， 邓柳佳有
权继续要求公司给予相应的工伤
赔偿。

其三 ， 公司必须承担赔偿
责任。

为员工办理工伤保险， 是每
一个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 如果
单位不履行该法定义务， 应当承
担相应的责任。

对此， 《工伤保险条例》 第
六十二条第二款规定： “依照本
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
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发
生工伤的， 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本
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
标准支付费用。” 因此， 公司应
当对邓柳佳进行相应的赔偿。

颜东岳 法官

延庆工商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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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微信上频繁出现免
费送千足金、 品牌口红、 檀木手
串、爆款墨镜等现象，只需要付十
几块二十几块钱的“邮费”就能得
到各类“高档商品”，真有这种天
上掉馅饼的好事吗？大家注意，这
很有可能是圈套。

据相关部门统计， 很多人参
与微信免费送后， 收到的货物不
是与宣传不符就是物品本身是廉
价物， 东西绝大部分都会和预想
的名牌产品有出入，“香奈儿”口
红实为市面上的三无产品， 明星
同款太阳镜实为劣质产品， 品牌

手表则为地摊货。 这种免费送的
行为涉嫌虚假宣传， 同时大家一
旦遭遇此类诈骗，普遍存在举证、
维权难的问题。 骗子通常以免费
赠送一些看似高价值的物品为诱
饵，通过领取时需支付快递费、关
注微信账号、 提交隐私信息等条
件实施诈骗， 而这类骗局的最终
目的就是骗取 “到付高额运费”，
实际货物本身非常廉价， 与运费
也并不匹配。

在此， 延庆工商分局提醒广
大消费者： 这些免费送的物品材
质可能价值不高， 但商家可以辩

称该物品具有较高的艺术性，这
样咱们消费者就会面临举证难的
问题。其次，许多商家注册地与消
费者所在地不是一个地方， 消费
者若想投诉举报就需要先查明商
家所在地进而到当地工商部门举
报，这种做法成本也远远超出了
快递费金额，举报行为只能无奈
作罢。

在此慎重提醒大家：微信上
的骗局多是换汤不换药，骗的就
是人们的贪心，千万别为了贪图
一点小便宜反而吃了大亏。碰到
需要货到付款的快递，可以先验

货后付款； 在查收包裹的时候看
清楚付款方式和对方地址， 对于
来路不明的快递直接拒签， 另外
如果看到有明显欺诈性质的免费
送内容，要及时向相关部门举报。

(延庆工商分局 张曼)

警惕微信免费送背后的圈套

在在年年会会上上表表演演节节目目受受伤伤算算工工伤伤吗吗？？

案例1
幼童捡爆竹被炸伤

监护人承担赔偿责任

【案例】
去年大年初二上午， 小纪跟

随外祖母到一里外的集镇上赶
集， 并在一家烟花爆竹店购买了
一种名叫 “鸡腿炮” 的爆竹。 小
纪拿着鸡腿炮在家门口燃放， 引
来儿童小罗在旁边观看。 小纪连
续燃放5个鸡腿炮， 其中一个扔
出去没有响， 小罗见状捡到手中
把玩时， 鸡腿炮突然爆炸， 将小
罗的左手炸伤。

经鉴定， 小罗的损伤构成九
级伤残。 经核算， 其花费的医疗
费和残疾赔偿金将达31万元。

因双方家长就赔偿事宜协商
未果， 小罗的家长以小纪及父母
为被告， 要求按主要责任予以赔
偿。 法院审理后， 依法判决小纪
一方承担40%赔偿责任。

【分析】
《侵权责任法》 第三十二条、

第二十六条规定： 无民事行为能
力人、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
他人损害的， 由监护人承担侵权
责任。 监护人尽到监护责任的，
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 被侵权人

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 可以
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本案中， 小罗不满6岁 ， 在
旁观小纪燃放爆竹过程中， 其父
母未在场、 未尽到监护责任， 致
使 其 因 捡 拾 未 炸 响 的 爆 竹 受
伤 ， 故其父母应承担主要责任。
而小纪在燃放爆竹时， 其父母作
为监护人也未在场， 因而未尽到
安全提醒义务， 故对事故的发生
也存在一定过错， 应承担次要责
任， 故法院判其承担40%的赔偿
责任。

案例2
劣质爆竹炸伤人
商家厂家同赔偿

【案例】
春节前夕， 中学学生刘晓哲

从一家香烛店买爆竹5只， 到小
区门前将其中一只爆竹点燃后走
开。 因离开三四米没有听到爆炸
声， 他便转过身来看什么情况。
此时， 爆竹突然炸响， 伤及他的
右眼。

经诊断， 刘晓哲为右眼球破
裂伤 ， 构成八级伤残 。 后经调
查， 该品种爆竹外包装上显示生
产商为某某花炮厂。

刘晓哲起诉索赔时， 花炮厂
一再强调其产品有合格证， 但未

就产品缺陷的免责事由进行举
证。 因此， 法院最终酌定花炮厂
承担70%的赔偿责任。 另外， 香
烛店老板因无销售花炮资质， 且
向未成年人销售爆竹， 与花炮厂
存在共同侵权之过错， 故应与花
炮厂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分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

讼 证 据 的 若 干 规 定 》 第 四 条
（六） 项规定： 因缺陷产品致人
损害的侵权诉讼， 由产品的生产
者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承担举
证责任。

本案中， 刘晓哲受伤是燃放
爆竹所致。 而生产者并未就法律
规定的免责事由进行举证， 故应
承担产品质量存在缺陷的责任。

根据刘晓哲的伤情及受伤部
位， 结合其燃放爆竹的过程和日
常经验分析， 刘晓哲在燃放爆竹
时未能尽到必要的安全注意义
务， 也有一定的过失。 故亦应承
担相应的过错责任。

案例3
不合格烟花伤人

物质精神损失一并赔

【案例】
去年正月初五， 邻居张老伯

办66岁庆典 ， 王某帮忙燃放烟
花 。 他 刚 点 燃 烟 花 ， 就 出 现
烟 花 瞬间全部引爆的现象 。 王
某来不及躲闪被炸伤左眼， 因伤
情严重不得不将眼球摘除、 安装
义眼。

由于构成了七级伤残， 王某
以商家夏某为被告提起诉讼 。
法 院 经 审 理 ， 判 决 夏 某 按 全
责 赔 偿王某医药费等 26万元 ，
其中还包括精神损害抚慰金 2
万元。

【分析】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 第四

十条二款规定： 消费者或者其他
受害人因商品缺陷造成人身、 财
产损害的， 可以向销售者要求赔
偿， 也可以向生产者要求赔偿。
属于生产者责任的， 销售者赔偿
后， 有权向生产者追偿。 属于销
售者责任的， 生产者赔偿后， 有
权向销售者追偿。

本案是因烟花爆竹产品缺陷
致人损害， 且造成受害人七级伤
残的后果， 侵权人除了赔偿受害
人 的 各 项 实 际 损 失 外 ， 还 应
依 法 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 当
然， 依据法律规定， 销售商家承
担赔偿责任后， 可据此向生产厂
家追偿。

杨学友 检察官

爆竹伤人多属意外 赔偿损失不能缺位
【案情简介】

小刘来自外出务工大省河
南， 自2015年起， 他就在北京
某工厂打工， 月薪3000多元。
为多赚些钱寄回老家， 小刘已
经连续两年没有回家过年。

由于十分想念家人， 小刘
决定今年春节一定要回家过
年 。 当他找到领导向其请假
时， 领导却说今年春节工厂订
单多， 任务重， 不安排放假，
每天给30元的加班费。

既然不能回家过年， 加班
费是不能少的。 可是， 小刘不
知道如何计算加班费。 因对领
导不太信任， 他来到司法所寻
求帮助。

【法律在线】
司法所工作人员告诉小

刘，关于加班费，《劳动法》第40
条规定： 用人单位在下列节日
期间应当依法安排劳动者休
假：（一）元旦；（二）春节；（三）
国际劳动节；（四）国庆节；（五）
法律、 法规规定的其他休假节
日。根据该规定，小刘作为劳动
者依法享有在春节期间休假的
权利， 工厂应当依法保障小刘
的休息休假权。

《劳动法》 第44条还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用人单位
应当按照下列标准支付高于劳
动者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的工资
报酬：（一） 安排劳动者延长工
作时间的， 支付不低于工资的
百分之一百五十的工资报酬；
（二）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
不能安排补休的， 支付不低于
工资的百分之二百的工资报
酬；（三） 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
者工作的， 支付不低于工资的
百分之三百的工资报酬。

本案中， 由于工厂在春节
期间不放假， 安排小刘继续工
作， 故应按照上述规定支付工
资报酬。 具体来说， 按照国务
院 《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
法》， 春节为法定假日， 放假3
天， 即农历正月初一、 初二、
初三。 与之对应， 2018年2月
16日、 17日、 18日为法定休假
日 ， 工厂应当支付3倍工资 。
而农历除夕、 初四至初六即2
月15日、 19-21日是调休， 工
厂应按照上述第二款规定， 向
小刘支付2倍工资。

王辰辰 太平桥司法所

农民工春节不放假，
工资怎么算？

爆竹伤人大都是飞来横祸， 若为此产生纠纷， 当事人往往以质量是否合格不明、 加害人不
明、 责任不明等意外因素推卸责任。 然而， 事实并非这样。 下面的案例就说明： 爆竹伤人虽属
意外， 但赔偿损失无例外！


